
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

度的指导意见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

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浙江寿

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本着客观、公平、公正

的原则，在认真审阅事先收到的相关议案和资料的基础上，对相关事项发表事前

认可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 14689537 号“寿仙恋人”商标转让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考虑到 14689537 号“寿仙恋人”商标自 2015 年 8 月注册取得以来，公司一

直未将其投入使用，亦无任何与该注册商标相关的产品生产和销售，本次关联交

易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。本次关联交易的转让价格以银信资产评

估有限公司就标的资产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（银信评报字[2019]沪第 0106 号）

为依据，定价公允，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，特别

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

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






